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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5/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5884.htm （１９９３年８月１

７日 国发〔１９９３〕６０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积极稳妥的推进物价改

革，加快建立和完善新的价格形成机制和价格调控体系，把

物价上涨幅度控制在国家、企业和个人可承受的范围内，现

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严格控制国家管理的商品和服务

项目提价。今年除按计划提高铁路货物运价和整顿电价，并

严格按照国务院批准的方案执行外，各级人民政府不许搭车

涨价和超出标准自行加价。 二、地方人民政府管理的价格，

年内不再提高。对已经决定在下半年出台的调价项目（包括

服务收费项目），如民用燃料、自来水水费、地方铁路运价

和地方办电电价、市内公共交通票价等，也要从大局出发，

今年内暂不出台。 三、有关部门准备出台的经济改革措施，

凡可能对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今年内暂不出台；非出台不

可的，要会同物价管理部门共同研究，采取必要的配套措施

，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市场物价的冲击。 四、各级人民政府为

平抑市场物价已经安排的财政补贴，不得减少。已经建立了

主要副食品价格调节基金的地区，要充分发挥基金的作用；

尚未建立基金的地区要尽快建立起来。要进一步发挥国营商

业部门在商品流通中的主渠道作用，以稳定市场、稳定物价

。 五、各地区、各部门要采取切实措施，控制居民生活必需

品价格的上涨。各地人民政府特别是大、中城市人民政府，



要坚持不懈地抓好“菜篮子”工程，落实各种扶持政策，保

证菜田面积，保证城市居民副食品的供应。对一些放开价格

的副食品，价格上涨过猛时，要实行最高限价。 六、对部分

城市出现的商界或企业联手提价、压价和拒销等行为要加以

制止，引导他们走上行业价格管理的正常轨道，防止价格垄

断的出现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发生。 七、要进一步落实粮食

收购保护价政策，各地制定的保护价水平不得低于国务院制

定的基准价。当粮食市价低于保护价时，必须保证按国家规

定的保护价收购范围，收购农民手中的粮食。要切实落实粮

棉“三挂钩”兑现办法，中央和地方都要按已出台的政策，

把好处不折不扣地兑现给农民。要认真实行农业生产资料最

高限价。要加强对农村用电的管理，完善农村电价管理办法

。要紧决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涉及农

民负担项目审核处理意见的通知》（中办发〔１９９３〕１

０号），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八、要加强对服务收费的管理

，认真实施行政事业性收费年审制度，通过规范化管理，促

进收费秩序好转。对教育、医疗等行业收费过滥、标准过高

的现象，要采取措施进行整顿。 九、要加强对房地产价格的

管理。对实行国家定价的基准地价、居民商品住宅价格和建

筑取费，要严格按国家物价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的价

格和收费标准执行，禁止低价批租土地，高价炒卖商品房。 

十、各地人民政府要进一步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

格管理制度。对价格管理权限已下放给企业的重要商品，要

建立提价备案制度，产品提价时企业须向当地人民政府和物

价管理部门备案，并说明提价理由、提价幅度和出台时间。

对已经放开的重要商品价格和收费，要建立定期审价制度。 



十一、要坚持已经形成的价格监测报告制度，加强对市场物

价走势的分析预测工作；充分利用和发挥价格信息系统的作

用，加强信息发布制度，正确引导企业的经营方向和消费者

的消费方向。 十二、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物价工作的领导

，支持物价部门开展工作。对物价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要

及时研究解决，要注意保持物价工作的连续性，物价检查监

督工作要依法照常进行，物价工作必要的经费应予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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